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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需增强“五性”

郑功成

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。中国式现代化，民生为大。在民生保障体

系中，民政工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

用。刚刚闭幕的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，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过去五年

民政事业发展的巨大成效，更听到了民政事业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阶

段的号角。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，为我国民政事

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、指明了前进方向，而真正实现高质量

发展还需要在增强“五性”上持续努力。

一是增强民政工作的普惠性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提出

的新要求，也是新时代赋予民政部门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大使

命。与过去主要聚焦弱势群体相比，新时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

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普遍性需求也要通过民政工作来满足。如养老服

务、儿童福利、残疾人事业、殡葬服务等，不只是弱势群体或困难群

众需要的，而是全民具有共性的普遍性需要；慈善事业不只是慈善组

织筹集善款的渠道，更是弘扬全社会互助友爱精神和社会成员广泛参

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。因此，民政部门一方面需要继续织密筑牢基

础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网络，切实维护底线公平，同时还要尽快将工

作视野扩展到全民，包括推动社会救助从困难群体向更多需要帮助的

低收入群体拓展，养老服务从困难老年人向全体老年人拓展，儿童福

利从困境儿童向全体儿童拓展，服务内容从物质援助向精神帮助并维

护人的合法权益与尊严拓展，真正以普惠性打造民政工作大格局、铸

就全民民政新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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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增强民政改革的系统性。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

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，也是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

条件。民政工作千头万绪，民政政策涉及千家万户，如果只延续以往

局部地区试点先行、各项工作单独推进的做法，难免出现顾此失彼、

相互分割的现象，民政工作就很难体系化、系统化，进而会影响整体

效应。因此，新时代特别需要系统谋划实施民政改革，坚持守正创新

的改革精神，将民政工作视为一个整体，通过完善能够相互配合协调

的政策制度体系、服务保障体系、监督管理体系、社会参与体系，实

现民政系统内部一体化，同时积极主动地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，这是

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

国家战略是关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生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，也是党

中央赋予民政部门的重大职责。但在规模超大、速度超快且伴随快速

少子老龄化、家庭保障功能式微以及养老需求日益复杂化、养老文化

日益多元化的超常规人口老龄化面前，就不仅需要民政部门内设机构

有效联动，还需要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领导下，主导相关部门协同推

进。

特别是在养老服务发展滞后情形下的改革，更需要增强系统性，

既要构建综合与专业并行、事业与产业并重、政府与市场及慈善公益

有序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还应当建立安宁护理制度、推进殡葬行业

公益性改革等。儿童福利、残疾人事业等发展也是如此。

三是增强民政政策的精准性。这是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

求。新时代民政工作服务的对象具有全民性，国家需要制定统一政策，

但我国幅员辽阔、地区差异较大，如果简单地一刀切，效果往往不理

想。无论是社会救助、养老服务、儿童福利、残疾人事业还是社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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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、社会事务管理等，民政部门面对的对象分化分层愈发明显，需求

也更加多元化，如果政策不精准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以养老服务为

例，当前存在的养老床位总量供给不足与床位闲置居高不下并行现

象，揭示的是供需脱节的状况，反映的则是相关政策不精准。在不同

地区，老龄化程度差异很大，养老文化传统也不同，如东三省老龄化

程度最高，而广东还不到黑龙江的一半，加之广东客家文化更强调家

庭养老，如果一律以养老机构、床位数等为标准，就很难适应不同地

区的差异性。在社会救助方面，通过以户籍为依据的动态监测能够增

强传统救助对象的针对性，但在人口高流动性和人户分离现象常态化

的现实情形下，还必须建立健全面向常住人口的临时救助机制并确保

其精准性。慈善事业，寄托着人们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感，承载着互助

友爱的世道人心，与政府举办的社会事业同向，但不能简单地视为一

般社会事业，慈善组织也不应当等同于一般社会组织，而是需要在爱

护、支持的前提下制定专门的政策来规范、促进其发展，才能更好地

发展慈善事业。如果各项民政政策能够提升精准性，我国的社会救助、

社会福利、社会事务、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就会踏上更高台阶，进而步

入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新境界。

四是增强民政资源动员的社会性。除政府预算拨款外，从社会筹

集资源来推动工作是民政部门的独特优势，应当发扬光大。我国的社

会资源日益丰厚，调动社会资源的潜力巨大，如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

益金数千亿元，主要用于老年人福利、残疾人福利、儿童福利等方面，

慈善事业每年动员的社会资源以千亿元计，但整体而言，动员的社会

资源总量还很有限。我国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体系，真正营造有

利于社会资源投向民政领域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。为此，继续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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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福彩公益事业很有必要，而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和促进志愿服

务，更应当成为持续加强民政事业基础保障的重要方向，应当明确彩

票公益金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，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慈善税收优惠

政策，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的服务力度，让潜力巨

大的社会资源、人力资源转化为可以长久支撑民政事业健康持续发展

的可靠力量。

五是增强民政治理的现代性。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提速，党的二

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

现代化作出了周密部署，民政部门也需要以民政治理现代化为目标，

通过深化改革创新，加快完善政策制度体系、服务保障体系、监督管

理体系、社会参与体系，同时着力推进民政工作法治化，与时俱进地

推进数字化转型，以数智赋能民政领域治理现代化。通过加快制定社

会救助法、养老服务法、儿童福利法、社会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，

推进民政领域标准化建设、信息化建设，并搭建上下贯通、左右联动

的信息平台，引入数字技术及智能化工具，争取尽早建成法治民政、

数字民政、智能民政。

总之，正如李强总理指出的，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、彰显

着社会的良心、坚守着道德的底线、体现着文明的传承，是全社会共

同的事业。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已经明确了民政工作的发展目标，

进一步确立了民政部门的职责与定位，指明了民政领域改革与制度建

设的方向，中国的民政事业一定会阔步向前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

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大放异彩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社会报》2024 年 10 月 30 日）


